
邯郸烟草专卖许可证怎么办理 具体流程

产品名称 邯郸烟草专卖许可证怎么办理 具体流程

公司名称 河北创客情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15000.00/套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邯郸市邯山区城市新秀写字楼18层

联系电话 0310-3334555 18812100518

产品详情

（一）适用范围：本行政许可适用于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申请和办理。

（二）适用对象：本行政许可适用对象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三）申请条件：申请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有与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相适应的资金；

2.有与住所相独立的固定经营场所；

3.符合当地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的要求；

4.国家烟草专卖局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办理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三条：国家对烟草专卖品的生产、销售、进出口
依法实行专卖管理，并实行烟草专卖许可证制度。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十六条：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企业或者个人



，由县级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上一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的委托，审查批准
发给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已经设立县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的地方，也可以由县级烟
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发给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六条：从事烟草专卖品的生产、批发、
零售业务，以及经营烟草专卖品进出口业务和经营外国烟草制品购销业务的，必须依照《
烟草专卖法》和本条例的规定，申请领取烟草专卖许可证。烟草专卖许可证分为：（一）
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二）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

（四）《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工业和信息化部37号令)。

（五）《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国烟专〔2017〕74号）。

三、实施机关

（一）受理机关:申请人经营场所所在地县级烟草专卖局；申请人经营场所所在地未设立
县级烟草专卖局的，由地市级烟草专卖局受理、审查和审批。

（二）审批机关:同受理机关。

四、许可条件

（一）本行政许可中除新办要符合当地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的要求外，变更、延续、
停业、恢复营业、补办、歇业均无政策、数量限制，属于即办件。

（二）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

1.新办：有与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相适应的资金、有与住所相独立的固定经营场所、符
合当地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的要求、国家烟草专卖局规定的其他条件以及持证人改变
经营地址、经营主体发生变化以及发生《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规定情形
的。

2.变更：烟草专卖许可证有效期内，企业名称、个体工商户名称法定代表人或其他组织负
责人、经营者姓名以及经营地址名称等登记事项发生改变，或者因道路规划、城市建设等
客观原因造成经营地址变化的,持证人应当及时提出变更申请。变更许可范围的，持证人
应当提前提出变更申请。家庭经营的个体工商户，持证人在家庭成员间变化的，可以申请
变更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3.延续：烟草专卖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后需要继续生产经营的，持证人应当在有效期届满30
日前提出延续申请。

4.停业：持证人需要暂停生产经营行为的，应当在停业前7日内提出停业申请。停业期限
长不得超过1年且不得超过许可证的有效期。

5.恢复营业：停业期满或者提前恢复营业的，持证人应当及时提出恢复营业申请。持证人
停业期满未申请恢复营业的，属于《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五十条规定的情形。

6.补办：持证人在有效期内遗失或者损毁烟草专卖许可证的，应当及时提出补办申请。

7.歇业：持证人在许可证有效期限内不再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应当及时提出歇业申请。

（三）不予行政许可的条件：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发放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一）经营场所基于安全因素不适宜经营卷烟的；

（二）中、小学校周围；

（三）取消从事烟草专卖业务资格不满三年的；

（四）因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烟草专卖局作出不予受理或者不予发证
决定后，申请人一年内再次提出申请的；

（五）因申请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的烟草专卖许可证被撤销后，申请人三年
内再次提出申请的；

（六）未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专卖品业务，并且一年内被执法机关处罚两次
以上，在三年内申请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

（七）国家烟草专卖局规定的其他不予发证的情形。

五、申请材料



申请人应按规定如实提交相应的申请材料，并对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申请人经营
场所所在地县级烟草专卖局应当将申请人在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申请中需要提交的全部
材料目录连同申请书示范文本予以公开，不得要求申请人提交与申请无关的材料。

（一）申请材料形式标准

申请书格式以国家烟草专卖局政务服务行政许可网上办理平台公布的电子文书为准，申请
材料的形式分为纸质材料和电子材料，其加盖的公章须与申请人名称完全一致。纸质申请
材料采用A4纸，统一在纸张的左侧装订，复印件均应由申请人或代理人签注“此件与原
件相符”并盖指印。电子申请材料采用pdf/jpg/doc格式，单个文件大小不能超过4M；文件
原件应彩色扫描，内容清晰、完整，以单个文件命名，文件名称应与申请材料名称一致，
并按照附件顺序逐一上传。

（二）申请材料目录

1.申请新办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申请表；

2.申请人提出除新办申请外的其他类型申请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1）申请表；

（2）变更许可证的，还应当提交与变更事项相关的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①企业名称、个体工商户名称、法定代表人或其他组织负责人、经营者姓名以及经营地址
名称等登记事项发生改变而申请变更的，提交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照；

②因道路规划、城市建设等客观原因改变经营地址而申请变更的，提交相关拆迁安置证明
；

③家庭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在家庭成员间变化持证人而申请变更的，提交变更后的工商营业
执照，以及其他家庭经营成员的工商备案登记。

根据《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国烟专〔2017〕74号）的规定，新
办申请、变更申请、延续申请为许可类事项的申请，使用《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许可类事
项申请表》，其他申请类型为管理类事项的申请，使用《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类事项申请



表》，以上材料原件在与复印件核对无误后退还。

3.申请人可以委托代理人提出申请，代理人应当提供委托书、委托人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
原件及

复印件。

4.提交的材料目录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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